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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經濟部 函
地址：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
承辦人：吳仁鈞
電話：(02)23433300 分機：7332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
發文字號：經授商字第113034152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規範.pdf、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規範逐點說明.

pdf、公告附件檔.pdf)

主旨：訂定「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規範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「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規範」、逐點說明及發布令

影本各1份。

二、本案經檢討後，無須辦理英譯。

正本：經濟部商業發展署
副本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經濟部經

濟法制司、全國各縣市政府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業環境組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
政策規劃組(法規通報專責人員)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131014

*AAAA113014677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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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規範 

一、 經濟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管理自助選物販賣事業 ，保障

國民身心健康、推動產業健全發展，特訂定本規範。 

二、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： 

(一) 自助選物販賣機：指提供消費者利用電氣及機械手臂

或其他相當方式，依保證取物及對價原則取得商品，

並經本部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評鑑為非屬電子

遊戲機之遊樂機具。 

(二) 自助選物販賣事業：指經營自助選物販賣機供不特定

人消費及娛樂之事業。包括： 

1. 台主：指擺放商品於自助選物販賣機內而營業者。 

2. 場主：指設置自助選物販賣機供台主擺放商品營業

者。 

三、 本部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評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

之自助選物販賣機應符合下列事項： 

(一) 申請評鑑之機具說明書應載明機具名稱、機具尺寸、

製造商或進口商，且機具名稱不得與其他經評鑑為非

屬電子遊戲機之自助選物販賣機之機具名稱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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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具有保證取物功能，且保證取物上限金額不得超過新

臺幣九百九十元。 

(三) 消費者累積已投入金額或次數不得任意歸零。 

(四)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。 

四、 經營自助選物販賣事業應依法辦理公司登記、有限合夥

登記或商業登記。若為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

之小規模商業，應辦理稅籍登記。 

五、 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營業場所之設置地點 ，應符合國土計

畫法、都市計畫法、建築法令、消防法令及地方政府關

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、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分

區與使用管制等相關規定。 

六、 距離限制： 

(一)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營業場所之位置，應距離國民中小

學五十公尺以上。 

(二)前款距離 ，以各場所之最近出入口或各建築物之基地

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。 

七、 自助選物販賣機不得有下列之情形： 

(一)擅自改裝機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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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擅自加裝障礙物、隔板、彈跳裝置、磁吸裝置或其他

影響取物可能性之裝置。 

(三)擅自加裝骰子台、圓盤、輪盤。 

(四)保證取物上限金額超過新臺幣九百九十元。 

 自助選物販賣機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，視為未經評鑑。 

八、自助選物販賣事業不得有下列之行為： 

(一)於機台內擺放代夾物，而未於現場展示可換取之現物

商品。 

(二)於遊戲流程中，以夾取物品為取得營業場所設置戳戳

樂、抽抽樂或其他具有射倖性設施之遊戲機會，供消

費者換取金錢或其他物品。 

(三)以金錢買回商品。 

(四)其他有害公序良俗、涉及不法或賭博等情形之行為。 

九、自助選物販賣機內所擺放之商品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(一)商品應符合商品標示法、商品檢驗法 、食品及化粧品 

相關法規等規定。 

(二)商品不得為現金、有價證券、鑽石、金銀珠寶 ；通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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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幣、電子票證；菸、酒、檳榔、毒品、成人情趣用

品、猥褻物品、活體生物、藥品、醫療口罩、刀具、

槍枝彈藥、骰子或違禁物等商品。 

(三)商品不得為福袋、紅包袋、摸彩券、刮刮樂、戳戳樂

    等內容不確定之物品。 

(四)不得為法律禁止、妨害公共秩序 、違背善良風俗或主

    管機關禁止之物品。 

十、資訊揭露： 

(一)自助選物販賣事業之場主應於營業場所 ，明顯標明下

列事項：  

1. 場主名稱（指公司、商號、有限合夥或有稅籍登記之

業者）。 

2. 消費者申訴專線（場主或營業場所管理人之姓名及

聯絡電話）。 

3. 「適度遊玩、請勿沉迷」等警語。 

(二)自助選物販賣事業之台主，應於自助選物販賣機之外

觀明顯處，標明下列事項： 

1. 機具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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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保證取物金額。 

3. 機具管理人姓名及聯絡電話。 

4. 經本部評鑑分類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之文件及說明

書。 

5. 製造商或進口商名稱及機具製造日期。 

(三)營業場所如設置錄影監視設備，場主應於營業場所內

明顯處告示，且應遵守隱私保護之相關規定。 


